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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214333A00_ATTCH1.pdf、0214333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法務部請各機關如有舉辦聽證或公聽會，除有政府資

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各款所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

由外，宜主動公開聽證或公聽會紀錄，並應適時為之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4年11月18日府行法字第1040211655號函轉法

務部104年11月13日法律字第10403514530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現行行政實務，行政機關於規劃政策、研擬法規或作成

具體行政決定前，為廣徵各界意見，以周延考量事件領域

所涉相關因素，常有依法規或本於職權舉辦聽證或公聽會

之情形；又依行政實務現況觀察，行政機關所舉辦之會議

中，多有名為聽證，而實為公聽會者，實有區辨其性質並

明確規範之必要。法務部考量現行行政程序法對於聽證程

序已有相關規範，惟並未明定公聽會程序，爰擬具行政程

序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(聽證及公聽會部分，已送請行政

院審議)，於該法第1章增訂第10節之1「公聽會程序」，明

定公聽會紀錄應主動公開，其公開之方式及限制，適用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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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資訊公開法。至於聽證紀錄部分，因行政程序法「總則

」章及「行政處分」章所規範之聽證程序，其性質均相當

於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之正式聽證，屬兩造爭訟式之聽證

，與前揭公聽會之性質不同，是以，行政程序法並未規定

聽證紀錄應主動公開，惟因其亦屬政府資訊，自得適用政

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。考量聽證及公聽會紀錄屬於政府

資訊之一環，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，並促進民主參與，在

上開修正草案完成立法前，建議各機關如有舉行聽證或公

聽會，因聽證或公聽會紀錄屬「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、

措施有關者」，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各款所

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由外，宜依該法第6條規定，以

主動公開為原則，並適時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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